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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來台進行啟動前同業評估，行政院原能會亦將邀請美國核管會（NRC）專家團隊協助燃料

裝填前之聯合視察作業，在確保符合法規要求及安全無虞下始裝填燃料。此外，經濟部秉持

「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」之信念，要求台電公司確保核四工程品質及安全。經濟部及台電公

司有信心與決心完成核四建廠工作，並在確保核安之前提下商轉。 

（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年金制度改革、穩定就業、企業缺工及

協助青年成家與購屋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28） 

黃委員就年金制度改革、穩定就業、企業缺工及協助青年成家與購屋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

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使軍、公、教、勞等各類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永續經營，行政院已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

，邀集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經建會、人事行政總處及勞委會等相關機關，全盤檢視各項

制度，將從「保險費率」、「給付條件」、「所得替代率」、「基金運用效率」及「政府責

任」等 5 個層面，積極研議可行之因應對策，並將秉持「財務健全」、「社會公平」、「世

代包容」及「務實穩健」等原則，逐步推動相關制度之改革，期健全各類社會保險財務，保

障各世代老年經濟安全。 

二、為有效創造就業機會、提高所得，政府已積極落實推動「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」，加速發展新

興產業、重點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、製造業維新，藉由產業結構調整，創造在地就業機會

。同時，配合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之推動，帶動經濟成長，擴大就業，進而提升國民所得

，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之果實。 

三、為協助企業解決缺工問題，行政院勞委會所屬就業服務中心已主動針對企業所需人才，提供就

業博覽會、單一或聯合徵才及線上媒合等就業媒合服務，並將持續推動企業求才速配計畫，

具體措施包括掌握企業缺工需求、推動雇主求才快遞服務、透過虛擬通路提供線上即時媒合

服務。另為紓緩特定製程或特殊時程行業缺工情形，該會已訂定「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製

程或特殊時程行業作業要點」，獎助失業勞工從事上開行業。 

四、為協助民眾購置住宅，內政部自民國 96 年起，持續辦理「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」，針

對無自有住宅或 2 年內購置住宅且已辦理貸款之家庭，提供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。另為營

造有利生育、養育子女環境，鼓勵青年成家，提升我國生育率，該部已推動「青年安心成家

方案」（98 年至 101 年），減輕青年居住負擔，並協助青年家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；未來該

方案是否賡續辦理，將視政府財政狀況及相關因素審慎考量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因應美國全球戰略調整－「重返亞

洲」，積極加入國際經貿組織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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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7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31） 

黃委員就政府因應美國全球戰略調整－「重返亞洲」，積極加入國際經貿組織問題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面對區域經濟整合趨勢，加速貿易自由化，調整產業體質，積極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

相關協議係我重要政策目標及施政計畫，更係強化我全球貿易競爭力之不二法門。馬總統在

「黃金十年」政策願景之「活力經濟」中，已將「積極洽簽經貿協議」列為重點目標。 

二、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係第一個連結亞洲、太平洋與拉丁美洲地區之區域貿易協定，

目前 11 個成員國包括新加坡、紐西蘭、汶萊、智利、美國、澳大利亞、秘魯、越南、馬來西

亞、墨西哥及加拿大，迄今已展開 15 回合談判，第 16 回合談判預計於本（102）年 3 月於新

加坡舉行。TPP 之經濟規模占全球 GDP 比重近 30%，約 21 兆美元，其出口貿易占全球比重

約 20%，占我國出口總額比重約 25%。 

三、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」（RCEP）亦為東亞區域重要之經濟整合組織，其概念始於民國

100 年之東協高峰會，涵蓋對象包括東協 10 國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印度、澳大利亞及

紐西蘭等 6 個東亞峰會夥伴國。去（101）年 2 月東協經濟部長非正式會議通過，將於 104 年

結束 RCEP 相關談判，目標將 95%貨物之關稅調降至零，同年 11 月在柬埔寨召開之東協高峰

會議，正式宣布將於本年啟動 RCEP 相關談判，並設定於 104 年底完成談判為目標。倘 RCEP

倡議能實現，其經濟規模將占全球年生產總值近 30%，達到約 20 兆美元之單一市場，成為全

世界最大之自由貿易區。 

四、為推動加入 TPP，行政院將從「國內經貿自由化」及「對外爭取支持」兩項策略進行，對內將

加速經貿體制調整改革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加強溝通宣導以建立全民共識；對外則將強化

臺美雙邊關係、維持兩岸良好互動氛圍，進而建立與 TPP 成員國之經貿關係，並向成員國展

現我國自由化之努力及決心，透過內、外策略相輔相成，俾利儘速達成加入 TPP 之目標。 

五、現階段我國除以完成 ECFA 後續協議、「臺星經濟夥伴協議」（ASTEP）及「臺紐經濟合作

協議」（ECA）之談判為首要目標外，另亦持續關注 RCEP 及 TPP 等大型區域經濟整合之動

態，並積極尋求加入之可能性。未來政府仍將續秉持「多元接洽、逐一洽簽」原則，加速推

動與其他貿易夥伴洽簽 FTA 及 ECA，儘速融入區域經濟整合，以提升臺灣之國際競爭力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年金制度改革及提升四大基金操作績效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7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7-1139） 

邱委員就年金制度改革及提升四大基金操作績效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使軍、公、教、勞等各類社會保險及退休金制度永續經營，行政院已成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

，邀集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經建會、人事行政總處及勞委會等相關機關，全盤檢視各項


